附件2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业务规则》
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2014年，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》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上交所）据此制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》及相关配套规则。近年来，上交所资产证券化业务稳步发展，基础资产类型日益丰富，产品持续创新。截至2024年2月末，上交所资产支持证券累计发行6.58万亿元，存量规模1.39万亿元，在盘活存量资产、降低企业杠杆、拓宽融资渠道、服务实体经济、助力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进入发展新阶段和市场形势的变化，现有业务规则不能充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。为进一步夯实资产信用和破产隔离制度、加强投资者保护、明确自律监管要求，上交所在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下，结合日常监管实践，对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业务指引》进行了修订、整合，形成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业务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。
《业务规则》旨在建立覆盖资产支持证券全生命周期的业务规则体系和制度保障，作为上交所资产证券化业务基本规则，与前期已经发布的第1号至第5号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规则适用指引等业务指引一起，共同构成上交所资产证券化业务规则体系，通过明确市场预期、引导相关主体归位尽责、促进自律管理转型升级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，充分发挥资产证券化业务在落实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功能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相关要求。
二、主要内容
本次修订涉及挂牌条件及确认程序、发行和挂牌转让、信息披露、持有人权益保护、停复牌及终止挂牌、自律监管等环节和领域，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全流程作出全面性、基础性的规范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：
（一）完善挂牌条件，明确挂牌条件确认程序
一是聚焦资产支持证券的特点和规律，细化基础资产及现金流、交易结构、特定原始权益人及资产服务机构等方面的挂牌条件要求，推动审查要求公开透明；二是明确挂牌条件确认程序，确立发行前备案程序依据，强化对挂牌条件确认工作的约束和监督，加强廉洁风险防范。
（二）补强信息披露要求，规范信息披露机制
一是新增信息披露基本原则、披露方式，强调信息披露义务人职责，明确申报、发行、存续期间计划说明书、定期报告、临时报告、评级报告等文件的信息披露要求；二是规范特殊情形信息披露机制，明确自愿披露、暂缓或豁免披露、交易所主动公告、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等的适用情形和要求，提升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规范性。
（三）完善持有人权益保护机制安排，强化风险管理责任
一是新增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制度，明确持有人会议规则应当约定的事项、会议召集事项和召开程序、会议议案原则性要求、表决权和表决回避、持有人会议决议效力等，同时保留了自治约定的空间，强化市场内生约束；二是强调管理人主动管理和信用风险监测防范化解职责，强化原始权益人、资产服务机构和增信机构存续期规范运行职责。
（四）完善停复牌监管，细化自律监管安排
一是细化资产支持证券停复牌和摘牌的情形，优化实施程序，明确停复牌发起机制、停牌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，优化资产支持证券摘牌情形等；二是丰富细化了自律监管措施及适用情形，引导相关主体归位尽责。
三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2022年12月2日至12月9日，上交所就《业务规则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23条相关意见建议。上交所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梳理，并结合相关意见，从立法技术角度对若干条款的具体表述进行了适当优化，以增强具体规定的规范性和简明性。

-2-
-3-  
